附件1
冶金、有色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序号
	类目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不符合项情况说明

	1
	基础

管理
	安全

备案
	1、安全设备设施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2、安全预评价报告、安全专篇、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涉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应依法取得许可。
	
	

	
	
	安全标准化
	1、至少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最低等级。
	
	

	
	
	工艺设备合法性
	1、未使用国家和省规定的强制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设施。
	
	

	2
	机构及
资质
	机构
	1、应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人员资质
	1、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取得安全资格证书，并在有效期内。
	
	

	
	
	
	2、特种作业人员应否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3
	安全设施一般要求
	建构

筑物
	1、会议室、操作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浴池、食堂等人员密集场所应当与大型槽体、高压设备、高压管路、压力容器保持安全距离，不得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及危险物品的影响范围内。
	
	

	
	
	
	2、厂内各种操作室、值班室不应设在可能泄漏煤气的危险区；也不应在氧气、煤气管道上方设置值班室。
	
	

	
	
	公用设备
	1、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底座、传动装置，金属电线管、配电盘以及配电装置的金属构件，遮栏和电缆线的金属外包皮等，均应采用保护接地或接零。
	
	

	
	
	
	2、锅炉、受压容器应按规定申报检验和定期检测。
	
	

	
	
	
	3、吊运高温熔体必须使用冶金铸造吊，应装两套高度限位器，每一套驱动装置应装设两套制动器。
	
	

	4
	烧结
	设备
	1、主抽风机室应设有监测烟气泄漏、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及其浓度的信号报警装置。煤气加压站和煤气区域的岗位，应设置监测煤气泄漏显示、报警、处理应急和防护装置。
	
	

	
	
	
	2、机头电除尘器应设有防火防爆装置。点火器应设置空气、煤气比例调节装置和煤气低压自动切断装置；烧嘴的空气支管应采取防爆措施。
	
	

	
	
	
	3、煤气加压站、油泵室、油罐区、磨煤室及煤粉罐区周围10m 以内，不应有明火。
	
	

	
	
	作业
	1、进入大烟道作业时，应切断点火器的煤气，关闭各风箱调节阀，断开抽风机的电源，执行挂牌制度；应用CO 检测仪检测废气浓度，符合标准后方可进入，并在人孔处设专人监护。
	
	

	
	
	
	2、烧结机点火之前，应进行煤气引爆试验；在烧结机点火器的烧嘴前面，应安装煤气紧急切断阀。
	
	

	5
	炼铁
	上料

系统
	1、焦仓下设有放射源的，应有安全防护措施。
	
	

	
	
	
	2、上料卷扬操作室应设有一氧化碳报警装置，液压站应有防火、灭火设施。
	
	

	
	
	高炉炉前安全防护
	1、所有人孔及距地面2m 以上的常用运转设备操作的阀门，均应设置固定式钢平台及符合标准的防护栏，生产区域内各旋转部位必须有完整可靠的防护罩。
	
	

	
	
	
	2、炉前作业人员应穿阻燃工作服，看火工则佩戴防护镜；动火作业要办理动火证，通往炉顶的楼梯口应设立“煤气危险，禁止单独工作”的警告标志。
	
	

	
	
	高炉炉前作业
	1、风口平台应有一定的坡度并考虑排水要求，上面应铺设耐火砖，设置必要的煤气检测报警设施；液压设备及管路不应漏油，应有防高温烘烤的措施。
	
	

	
	
	
	2、高炉前应设两条互保作用的供水管，每条供水管能力应能满足正常供水量的70%。
	
	

	
	
	
	3、处理铁口及出铁时，铁口正对面不应站人；出铁、出渣时，不应清扫渣铁罐轨道和在渣铁罐上工作。
	
	

	
	
	
	4、检修时必须确认无坠落物和煤气、蒸汽等泄漏；在不停止作业的情况下检修，应预先制定防范措施，作业时要有专人监护
	
	

	
	
	重力除尘器
	1、重力除尘器应设置蒸汽或氮气的管接头；重力除尘器荒煤气入口的切断装置，除尘器顶及各煤气管道最高点应设放散阀。
	
	

	
	
	布袋除尘器
	1、布袋除尘器每个出入口应设有可靠的隔断装置，每个箱体应设有放散管、泄爆装置，设有煤气高、低温报警和低压报警装置。
	
	

	
	
	
	2、布袋箱体向外界卸灰时，应有防止煤气外泄的措施。
	
	

	
	
	高炉本体
	1、风口、浇口、炉口、炉体及冷却壁是否严密，是否有漏煤气的现象；高炉事故水系统是否完好；炉基、炉底、炉缸、炉身及各部热电偶是否在电脑画面显示正常。
	
	

	
	
	
	2、铁沟、渣沟是否砌筑好，并按规定烘烤合格；铁沟、渣沟安全过桥是否安装好，挡渣、挡火墙是否符合规定。
	
	

	
	
	热风炉系统
	1、热风炉区域照明是否防爆；各种阀门是否严密，是否有泄露煤气的现象。
	
	

	
	
	
	2、热风炉煤气总管是否有可靠切断装置，煤气支管是否有低压报警和快速阀，是否有停煤气报警装置；煤气放散管高度是否符合要求。
	
	

	6
	粉煤制备及喷吹
	一般规定
	1、向高炉喷煤时，喷枪出口压力应比高炉热风压力大0.05MPa;混合器与高炉之间的煤粉输送管路，应安装自动切断阀；所有喷煤风口前的支管，均应安装逆止阀或切断阀。
	
	

	
	
	
	2、罐压、混合器出口压力与高炉热风压力的压差，应实行安全联锁控制；喷吹用气与喷吹罐压差，也应实行安全联锁。突然断电时，各阀门应能向安全方向切换。
	
	

	
	
	
	3、煤粉制备的出口温度：烟煤不应超过80℃；无烟煤不应超过90℃。
	
	

	
	
	
	4、煤粉仓、储煤罐、喷吹罐、仓式泵等设备应设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规定的泄爆孔，泄爆孔的朝向应不致危害人员及设备。
	
	

	
	
	烟煤及混合煤喷吹要求
	1、制备烟煤时，其干燥气体应采用惰化气体；负压系统末端气体的含氧量，不应大于12％。
	
	

	
	
	
	2、烟煤喷吹系统，应设置气控装置和非电动顺序控制系统，超温、超压、含氧超标等事故报警装置，还应设置防止和消除事故的装置。
	
	

	
	
	
	3、喷吹烟煤和混合煤时，仓式泵、贮煤罐、喷吹罐等压力容器的加压、收尘和流化的介质，应采用氮气或其他惰化气体。
	
	

	7
	炼钢
	氧气转炉设备
	1、从转炉工作平台至上层平台之间，应设置转炉围护结构。炉前后应设活动挡火门，以保护操作人员安全；转炉炉子跨炉口以上的各层平台，宜设煤气检测与报警装置。
	
	

	
	
	
	2、转炉煤气回收，应设一氧化碳和氧含量连续测定和自动控制系统；回收煤气的氧含量不应超过2％；煤气的回收与放散，应采用自动切换阀，若煤气不能回收而向大气排放，烟囱上部应设点火装置。
	
	

	
	
	转炉生产操作
	1、废钢配料，应防止带入爆炸物、有毒物或密闭容器；转炉留渣操作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喷渣；炉下钢水罐车及渣车轨道区域（包括漏钢坑），不应有水和堆积物；无关人员不应在炉下通行或停留。
	
	

	
	
	
	2、转炉吹氧期间发生以下情况，应及时提枪停吹：氧枪冷却水流量、氧压低于规定值，出水温度高于规定值，氧枪漏水，水冷炉口、烟罩和加料溜槽口等水冷件漏水，停电。
	
	

	
	
	
	3、吹炼期间发现冷却水漏入炉内，应立即停吹，并切断漏水件的水源；转炉应停在原始位置不动，待确认漏入的冷却水完全蒸发，方可动炉。
	
	

	
	
	电炉设备
	1、根据GBJ 16 的规定，额定容量大于或等于40MVA 的电炉变压器室，应设置CO2等气体自动灭火系统。
	
	

	
	
	
	2、采用煤气烧嘴时，应设置煤气低压报警及与之联锁的快速切断阀等防回火设施，还应设置煤气吹扫与放散设施。
	
	

	
	
	
	3、氧气阀门站至氧燃烧嘴和碳氧喷枪的氧气管线，应采用不锈钢制作，并应在软管接头前焊接长1.5m 以上的铜管。
	
	

	
	
	
	4、电炉炉壳与电极、炉盖升降装置，应可靠接地。电极连接站，应设置可靠的防护设施，以防红热电极灼伤人员或损坏周围设施。
	
	

	
	
	电炉生产操作
	1、氧燃烧嘴开启时应先供燃料，点火后再供氧；关闭时应先停止供氧，再停止供燃料。
	
	

	
	
	
	2、电炉炉下区域、炉下出钢线与渣线地面，应保持干燥，不应有水或潮湿物。
	
	

	
	
	
	3、电炉冶炼期间发生冷却水漏入熔池时，应断电、升起电极，停止冶炼、炉底搅拌和吹氧，关闭烧嘴，并立即处理漏水的水冷件，不应动炉。直至漏入炉内的水蒸发完毕，方可恢复冶炼。
	
	

	
	
	精炼炉设备
	1、VOD 与RH－KTB 等真空吹氧脱碳精炼装置、蒸汽喷射真空泵的水封池应密闭，并设风机与排气管，排气管应高出厂房2～4m。所在区域应设置“警惕煤气中毒”、“不准停留”等警示牌。
	
	

	
	
	
	2、受钢液高温影响的水冷元件，应设可靠的断电供水设施，确保在断电期间保护设备免遭损坏；水冷氧枪，应配备进出水流量差报警装置；报警信号发出后，氧枪应自动提升并停止供氧，停止精炼作业。
	
	

	
	
	精炼炉生产操作
	1、炉外精炼区域与钢水罐运行区域，地坪不得有水或潮湿物品；精炼期间，人员不得在钢包周围行走和停留。
	
	

	
	
	
	2、潮湿材料不应加入精炼钢包；人工往精炼钢包投加合金与粉料时，应防止液渣飞溅或火焰外喷伤人。
	
	

	
	
	
	3、吊运满包钢水或红热电极，应有专人指挥；吊放钢包应检查确认挂钩、脱钩可靠，方可通知司机起吊
	
	

	8
	轧钢
	安全防护
	1、接触煤气的区域应设置煤气报警设施。
	
	

	
	
	
	2、飞剪与安全门之间，剪机与其压紧装置之间应有安全联锁装置。
	
	

	
	
	
	3、酸洗和碱洗区域，应有防止人员灼伤的措施，并设置安全喷淋和洗涤设施。
	
	

	
	
	
	4、采用放射性元素检测仪表的区域，应有明显的标志和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定期检测。
	
	

	
	
	作业行为
	1、在有煤气危险的区域作业时，应两人以上进行，并携带便携式一氧化碳报警仪。
	
	

	
	
	
	2、镀层与涂层的溶剂室或配制室，以及涂层粘合剂配制间，均应采用防爆型电气设备和照明装置；设备良好接地；不应使用钢制工具以及穿戴化纤衣物和带钉鞋；溶剂室或配制间周围10m 内不得有烟火，设有机械通风和除尘装置。
	
	

	9
	煤气贮存
	贮存区
	1、悬挂或摆放“易燃易爆，严禁烟火”、“闲人免进”等醒目标志。
	
	

	
	
	
	2、贮存区通风良好，且贮存区应与装卸区、辅助生产及办公区分开布置。
	
	

	
	
	操作间
	1、工作人员穿戴防静电工作服、鞋；带气作业时穿戴专用防护用品，使用防爆工具
	
	

	
	
	
	2、监控煤气压力、流量、气柜高度等仪表装置灵敏有效并有运行记录。
	
	

	
	
	压送机房
	1、机房须整洁，通风良好，不得堆放杂物。
	
	

	
	
	
	2、机油系统、水循环系统无漏油、漏水情况，并指定专人进行日常维护。
	
	

	
	
	防火防爆
	1、煤气贮罐附近设有专用消防栓，水压符合要求，随时投人正常使用。
	
	

	
	
	
	2、工作区域内电器、电机使用防爆装置，照明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不得使用聚光灯、碘钨灯等灯具。
	
	

	10
	煤气加压站
	基本要求
	1、煤气设施应明确划分管理区域，并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2、各种主要的煤气设备、阀门、放散管和管道支架等应编号，号码应标在明显的地方。
	
	

	
	
	加压站内要求
	1、安全阀、防爆膜、钟罩阀、止逆阀均应定期检查。
	
	

	
	
	
	2、各种仪表、信号、事故照明、自控、报警装置必须齐全准确、定期校验。
	
	

	
	
	
	3、电器设备和电源线路都必须保持干燥和良好绝缘，站内不得接用临时线。
	
	

	
	
	
	4、站内照明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不得使用聚光灯、碘钨灯等灯具。
	
	

	
	
	
	5、排水器要有管理制度，有专人管理，有排水记录。
	
	

	
	
	
	6、站房内宜设一氧化碳监测装置，站内禁止烟火，如需动火，必须办理动火证。
	
	

	11
	煤气发生炉
	设备要求
	1、煤气发生炉炉顶设有探火孔者，探火孔应有汽封，以保证从探火孔看火及插扦时不漏煤气。
	
	

	
	
	
	2、带有水夹套的煤气炉设计、制造、安装和检验应遵守现行有关锅炉压力容器的安全管理规定。
	
	

	
	
	
	3、煤气发生炉的进口空气管道上，应设有阀门、止回阀和蒸汽吹扫装置。空气总管末端应设有泄爆装置和放散管，放散管应接至室外。
	
	

	
	
	
	4、煤气发生炉的空气鼓风机应有两路电源供电；两路电源供电有困难的，应采取防止停电的安全措施；从热煤气发生炉引出的煤气管道应有隔断装置，阀门前应设有放散管。
	
	

	
	
	
	5、新建、扩建煤气发生炉后的竖管、除尘器顶部或煤气发生炉出口管道，应设能自动放散煤气的装置。
	
	

	
	
	生产要求
	1、每台煤气发生炉的煤气输入网路(或加压)前应进行含氧量分析，含氧量大于1％时，禁止并入网路；煤气发生炉加压机前设备水封或油封的有效高度应符合规定。
	
	

	
	
	
	2、钟罩阀内放散水封的有效高度，应等于煤气发生炉出口最高工作压力水柱高度加50mm。
	
	

	
	
	水煤气生产要求
	1、水煤气发生炉的料仓层宜有通风设施；煤、焦料仓的漏斗与煤气炉进料口之间的加料器宜采用密封或局部密封；通向煤气炉的空气管道的末端应设有泄爆膜和放散管。
	
	

	
	
	
	2、间歇式水煤气炉的排放烟囱应单独设立，不宜和其他煤气设备共用烟道。
	
	

	
	
	
	3、水煤气(半水煤气)一般设自动氧含量分析仪，并应有人工分析进行定期抽查。总管煤气含氧量应小于0.6％；单台炉系统煤气含氧量达到1％时，该炉必须停车。
	
	

	12
	有色火法冶炼
	冶炼用炉
	1、熔炼炉应配备重要工艺参数的测量装置，测量数据传输至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应有出现炉体发红情况的应急处置设施；出现紧急情况应有风冷或其它应急处置设施炉体温度监测报警。
	
	

	
	
	
	2、带有水冷件、余热回收的冶炼炉，应设置流量、温度报警装置；其参数应上传至自动控制系统；应有防止水进入炉内的安全设施（如：切断阀、水冷闸板、泄流口等）。
	
	

	
	
	
	3、火法精炼炉应配置重要工艺参数监测装置，不同强化火法精炼技术配置要求：（1）使用氮气底吹透气砖系统技术的应有备用气源、流量和压力检测及报警装置；（2）使用还原剂自动喷吹技术的应设置相应的还原剂重量、载体流量及压力检测报警装置；（3）采用氧气燃烧技术应设置燃料流量、氧浓度及流量、压力检测、火焰探测、自动切断装置，并进行自动联锁控制。
	
	

	
	
	
	4、熔炼炉及倾动式炉窑应配备应急电源或发电装置；具备紧急停车装置；工艺用风的流量、压力与炉子倾动角度应有联锁控制装置；所有预警预测检测数据应传输至冶炼炉自动控制系统。
	
	

	
	
	
	5、余热锅炉与有色金属熔炼用炉间应有安全联锁装置。
	
	

	
	
	
	6、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设置UPS供电，并实现双回路供电。
	
	

	13
	有色湿法冶炼
	溶液制备
	1、各种作业槽、桶配置的自然（强制）抽风设施完好，必须实现负压操作。
	
	

	
	
	
	2、在易产生砷化氢气体的作业现场配置便携式砷化氢气体检测仪器及检测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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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火法、湿法冶炼
	电解

电积
	1、电解土建设施及构建筑物应做防腐处理；厂房应具备符合生产安全要求通风条件；电解槽面需配置防止酸雾超标设施；槽面和浓酸储存处应设置应急冲洗装置。
	
	

	
	
	
	2、导电母排应设绝缘设施；电解、电积应有防断电措施，电积脱砷厂房应设抽风系统，槽面抽风系统与硅整流应设联锁装置。
	
	

	15
	有色火法、湿法冶炼
	熔铸
	1、浇铸前，确保锭模、中间包、浇包、干燥；铸造浇铸时应设置熔融金属液紧急排放和储存的设施；铸造熔炼炉、保温炉出熔融金属液体口，必须设置炉眼机械锁紧装置。
	
	

	
	
	
	2、铸造倾翻炉必须设置紧急复位操作系统，流槽液位自动检测、控制系统；扁锭生产线的结晶器必须设置液位检测、控制系统。
	
	

	
	
	
	3、铸造熔炼炉、保温炉、倾翻炉、铸机、轧机流槽、除气过滤装置等，在设备周围必须设置防止金属熔融液遇水爆炸的围堰。
	
	

	16
	有色火法、湿法冶炼
	燃料供给
	1、使用气体燃料应安装泄漏检测的装置；燃料燃烧器和输送管道之间，应设有逆止阀、自动切断阀或防回火装置。
	
	

	
	
	
	2、根据使用燃料的特点，设立温度、CO浓度、CO2浓度、O2浓度等检测设备，并配置报警装置；煤气站、制氧站及煤气输送管道必须设置有效的防静电措施。
	
	

	
	
	
	3、采用煤气燃烧的冶炼炉，工作场所应配备固定式和便携式CO监测设备；煤气管道必须有低压报警装置和低压快速切断装置，煤气使用场所必须有煤气应急防护用品。
	
	

	17
	有色火法、湿法冶炼
	除尘
	1、处理含易燃、易爆介质的除尘器应安装易燃、易爆气体检测装置、联锁报警控制系统、防爆装置。
	
	

	
	
	空压机
	1、风机、空压机需配备相应的压力表、温度计、油位计、流量计等测量装置。
	
	

	
	
	
	2、空压机需配备相应的安全阀、排污阀。
	
	

	
	有色火法、湿法冶炼
	电气
	1、供电、整流机组一次回路应设置避雷器、二次回路设置防止操作过电压及浪涌的装置。
	
	

	
	
	
	2、整流机组及动力变配电设备应设有继电保护装置和非电量保护装置。
	
	

	18
	有色火法、湿法冶炼
	现场安全管理
	1、危险区域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大型吊装作业；临时用电作业；抽堵盲板作业；破土（断路）作业；交叉作业；停送电作业等危险性大的作业，应执行审批手续和签发工作票。
	
	

	
	
	
	2、作业活动监护人员应具备基本救护技能和作业现场的应急处理能力，持相应作业许可证进行监护作业，作业过程中不得离开监护岗位。
	
	

	
	
	
	3、应对生产现场和生产工艺过程、环境存在的风险和隐患进行辨识、评估分级，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4、操作人员都熟知安全操作规程（程序或动作标准），并按规程进行操作。
	
	

	
	
	
	5、现场各种物料、备品备件、废弃物、工具等堆放、摆放实行定置管理并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6、管理人员不违章指挥；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不违章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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